
經濟部 函

 

受文者 :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商阿迪爾貿易有限公司 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113年02月16日 
發文字號 : 經授商字第11230187280號 
 

 

 

主旨：貴公司未依本部112年10月27日經授商字第11268001870號函所

定之期限內辦理辦事處所在地變更登記，爰依法廢止貴公司辦

事處登記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公司法第386條第3項規定及旨揭本部112年10月27日函辦

理。 

二、辦事處所在地：高雄市鳳山區文殿街26號3樓，統一編號：90

009621。 

三、如有申請核發組織及團體憑證者,請向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

心申請憑證廢止。 

四、對本處分如有不服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

訴願書送由本部向行政院訴願。 

正本: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商阿迪爾貿易有限公司 
副本:數位發展部 

部 長 王 美 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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